
湖南省《地理标志保护指南》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来，国家

相关文件多次提出加强地理标志保护标准化工作。无论是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还是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要求来看，都需要运用标准化手段，进一步夯实以知识产权

为核心的资源规划和管理，提升各类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综

合能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好地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和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知识产权战略与标准化战略融合发

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领域的标准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化国

家巩固和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地理标志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文明完美结合的产物,蕴涵

着巨大的经济、文化以及生态价值。我省各级政府对地理标

志工作高度重视，立足地方特色和优势产业，不断加强地理

标志的培育、申报和管理。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对于弘中华扬传统文化、促

进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意义：运用标准化手段对地理标志保护工作提出要求,

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提升监管机制，创新引导手段，推动

保护工作开展；地理标志权利人可以大力提升维权意识，明

确保护措施和手段，进而提升大众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意识，

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我省地理标



志保护水平。 

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1、科学性原则： 

 具有合理层次结构，力求体现行业的特殊性、发展性，

保护方式的现代科学，追求要素设定先进合理，坚持一定的

前瞻性。 

    2、目的性原则： 

 标准制定优先考虑我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需求，为其

提供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加快我省地理标志保护工

作的发展。 

    3、适用性原则： 

以推动我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为基础，建立完善的地理

标志保护机制，明确了地理标志保护的总则、权利人、合法

使用人、第三方平台的相关要求。 

    4、可操作性原则： 

 统筹考虑了我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特点，尽可能地全

面地反映评价的各个方面，以及要素设定的可行性。 

四、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关系的情况说明 

（一）本标准的修订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及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规定》、《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354号等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的规定和

要求。 



（二）标准编写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范》要求。在技术内容

的选取上，结合参考了众多的文件。追求规范性技术要素和

技术指标选取科学合理、有据可依。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T 17924-2008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五、编制过程 

2020 年底，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保护指南》获省

市场监管局批准立项。 

（一）前期调研 

2021 年 2月省标准化协会成立了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

标志保护指南》编制组，负责项目的指导与具体实施工作。 

2020 年 3月，编制组开展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收集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文本，并汇总收集资料。 

2021 年 4月，标准编制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并召开了编制

组工作人员会议，讨论了修订要点，确定了工作任务和具体

实施方案，通过函询和现场走访开展前期调研。 

（二）标准起草 

2021年 5月至6月，编制组根据收集的资料和调研报告，

经反复讨论修改,确定了《地理标志保护指南》地方标准文

本框架，经过编制组专家多次修改与讨论，于 6月底形成了

标准草案。 

（三）标准讨论 

7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形成标

准讨论稿。并召开了标准座谈会，标准编制组及相关专家主



要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从标准文本框架、内容、格式等方

面进行了全面讨论。经过调研座谈，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意

见及建议。 

8 月初，形成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保护指南》征

求意见稿。 

六、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编写遵循“统一、协调、简化、优化”标准化原

理。在标准的主要结构框架、规范性要素的确定上仔细斟酌。

在主要规范性技术要素的选择上进行了精心研究。 

    （一）框架结构 

标准由 7章组成，基本框架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总则、权利人、合法使用人和第三方平台。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汇集了标准编写所引用的主

要标准及文件，是引用标准的清单，本文件引用了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两个规范性文件。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对标准中的重要术语为了加深理

解进行了解释，并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进行了定义。 

第 4 章“总则”从战略导向、科学规范、协同合作、分

类指导等 4个原则做出了要求。 

第 5 章“权利人”分别从主体、机构和职责、设施和设

备、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保护实施、持续改进等 6方面提出



要求，其中保护实施对授权审查、日常管理、取消授权、转

让等环节进行规范。 

第 6 章“合法使用人”分别从主体、保护实施等 2 方面

提出要求，其中保护实施对采购、生产、流通、监督全流程

进行规范。 

第 7 章“第三方平台” 分别从主体、保护实施等 2 方面

提出要求，其中保护实施从入驻、日常管理和下架全流程进

行规范。 

综上所述，经过编制组的努力，编写组完成了《地理标

志保护指南》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由于时

间仓促和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标准可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希望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得到各级部门、专家、社会人

士的指导。我们将根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形

成送审稿。 

                               标准编写组 

2021 年 8月 10 日 


